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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〔2014〕73 号

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《上海理工大学学分制收费实施办法》已于 2014年 6

月 16 日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 

2014 年 6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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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，根据上海市教育委

员会、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颁发的《关于上海市高

等学校试行学分制收费办法的通知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生的学费收费管理工作。 

二、收费原则 

1.各专业学生根据本专业培养计划（不含重新选修及超

出培养计划要求修读学分）要求完成学业，以学分制收费的

学费总额不超过实行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。 

2.学校根据各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学分，按国家规定的

学年制收费标准，换算成各专业每学分的收费标准，并据此

核算超出培养计划修读学分（简称超计划学分）单价。 

3.学生修读的总学分包括学生所有修读的课程学分（包

括未取到学分的课程）和进行转换、认定的课程学分。 

三、收费标准 

1.各专业学分收费标准 

专业学分单价＝学年学费标准（元）×4/各专业培养计

划规定的要求学分 

学年学费标准按照按国家和上海市规定执行。 

2.超计划学分收费标准 

超计划学分是指除本年级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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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以外修读的学分（包括重修、转换和认定学分）。  

超计划学分收费标准学校根据各年级入学时各专业的

学分单价水平，另行核定。具体收费标准参见附表。 

3.辅修第二专业（学位）的学分收费标准根据专业的学

分收费标准核算。 

4.学籍变更后收费标准 

重选专业、转专业学生如前后专业学年学费标准不同，

则采用分段计费的方式。转专业后的学分按照新专业学分学

费标准进行收费，先前所修学分费用按原专业学分学费标准

计算。 

5.休学、退学的收费标准 

如果在开学后前四周办理相关手续，则当学期所修读课

程学费不予统计；如果在第四周后办理相关手续，不论修读

情况如何，均据实计费。 

6.交流与联合培养学生的学分收费标准 

交流与联合培养的学生按培养方案的总学分计算学分

学费，其在交流与联合培养期间的学分学费按在本校教务管

理系统中转换的课程学分数计收学费。 

7.延长学习年限的学分收费标准 

延长学习期限的学生按照学年缴费，毕业前学校按照学

生修读课程的总学分数结清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。 

四、学费的收取与结算 

1.收费方式采用预收制。财务处在每学年学生注册前按

国家规定的学年收费标准预收学费，每学年对学生学分学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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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预结算。 

2.在学生因毕业、退学、转学办理离校手续之前，教务

处统计每位学生在校期间修读的总学分和超计划学分，财务

处根据学分收费标准，对学生预收学费金额与应收学费金额

进行核对，根据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。 

3.为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，考虑到学校资源情

况，超计划学分在 5 学分以内的，免收超计划学分学费。 

五、其他 

1.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

《上海理工大学学分制收费实施细则》(上理工〔2010〕36

号)同时废止。 

2.本办法由教务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2014级各专业学分收费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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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专业类别 
学年收费标准

（元） 

超计划学分收费标

准（元/学分）2 

学分单价      

计算依据

（元） 

一般本科专业 5000 100 

学年收

费标准

（元）×

4÷各专

业培养

计划规

定的要

求学分 

艺术类专业 10000 200 

中美合作专业 12000 220 

中德合作专业 15000 220 

中英合作专业 

（除工商管理） 
15000 220 

中英合作专业 

（工商管理） 
28000 220 

第二学位各专业 1 5000 100 

 

注： 

1.第二学位各专业指通过招生考试录取的修读第二学位学生. 

2.超计划学分收费起算点为学生所属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

要求数；超计划学分数＝学生实际修读的学分总数（包括重修学分、

转换和认定学分）－所属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要求数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20 日印发 


